
证券代码
：

600275

证券简称
：

ST

昌鱼 公告编号
：

2010-021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熊国胜先生的辞职报告， 熊国胜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

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之规定，熊国胜先生的辞职将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

生效。

董事会对熊国胜先生在公司担任董事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８００

万元

～－７００

万元

－１

，

１４４．４９

万元 减亏：

３０．１％～３８．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２５６

元

～－０．０２２５

元

－０．０３６７

元 减亏：

３０．１％～３８．８３％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本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亏的主要原因是：铁道媒体广告收入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幅较大；财务费用及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２

、本报告期内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受目前

ＩＣＴ

广告市场环境低迷的影响，客户

投入萎缩，公司广告收入仍受到较大影响；铁道媒体仍处于培育期，公司继续投入资源，推

进传统平面媒体向网络媒体转型。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业绩具体数据以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９５

证券简称
：

生意宝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４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意宝”）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布了《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号）：

为完善生意宝股份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杭州中达和杭州涉其的股权结构。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孙德良与童茂荣、於伟东、王春雨、王瑞鸿、张宇宇、安志军、朱小

军、寿邹、柳珍珠、吴根生签署了杭州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达”）股权

转让协议：杭州中达童茂荣、於伟东、王春雨、王瑞鸿、张宇宇、安志军、朱小军、寿邹、柳珍

珠、吴根生等

１０

名股东按照注册资本比例

１

：

１

的价格向孙德良先生转让杭州中达

５．９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孙德良与童茂荣、於伟东、王春雨、王瑞鸿、张宇宇、安志军、朱小军、

寿邹、柳珍珠、吴根生签署了杭州涉其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涉其”）股权转让协议：

孙德良先生向童茂荣、於伟东、王春雨、王瑞鸿、张宇宇、安志军、朱小军、寿邹、柳珍珠、吴根

生等

１０

名自然人按照注册资本比例

１

：

１

的价格转让杭州涉其

２１．３１％

股权。

由于杭州涉其的股东人数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最多

５０

名股东的规定，上述杭州涉其的股

权转让协议调整为：

孙德良与童茂荣、於伟东、王瑞鸿、安志军、柳珍珠、吴根生签署了杭州涉其股权转让协

议：孙德良先生向童茂荣、於伟东、王瑞鸿、安志军、柳珍珠、吴根生等

６

名自然人按照注册资

本比例

１

：

１

的价格转让杭州涉其

２１．３１％

股权。

与公司

２０１０－０２３

号公告相同：通过本次交易，孙德良先生在杭州中达占

７０．２２％

股权仍

为杭州中达第一大股东。 孙德良先生在杭州涉其的股权比例下降到

５．４０％

，为杭州涉其第三

大股东，不再实际控制杭州涉其。杭州涉其由于股权比例比较分散，没有实际控制人。因此孙

德良先生只通过杭州中达实际控制本公司，控制股份比例为

４８．７５％

。

杭州涉其的股权比例为：

股东名称

变化前出资额

（万元）

变化前股权比例

（

％

）

变化后出资额

（万元）

变化后股权比例

（

％

）

俞锋

１８．２９ １８．２９ １８．２９ １８．２９

朱炯

１８．２９ １８．２９ １８．２９ １８．２９

孙德良

２６．７１ ２６．７１ ５．４０ ５．４０

童茂荣 ——— ———

１１．５９ １１．５９

於伟东 ——— ———

３．４６ ３．４６

王瑞鸿 ——— ———

１．８８ １．８８

安志军 ——— ———

１．８８ １．８８

柳珍珠 ——— ———

１．２５ １．２５

吴根生 ——— ———

１．２５ １．２５

陈开奇等

４１

人

３６．７１ ３６．７１ ３６．７１ ３６．７１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

月

１４

日，杭州中达、杭州涉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
：

皖能电力
� �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３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财政补贴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为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上大压小”政策，优化发电资产结构，实现公司可持续发

展，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关停

５

台

１２．５

万千瓦发电机组及投资“上大压小”项目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年底前关停了所属合肥电厂（现已

重组为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马鞍山电厂及控股子公司铜陵皖能发电有限公司共计

５

台

１２．５

万千瓦发电机组。 依据财政部《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政策，

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财政补贴款如下：

１

、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收到财政补贴款

１０６２

万元；

２

、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和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到财政补贴款

５５８０

万元、

１４８６

万元。

根据《新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公司参照国家

安排关停机组三年代发电计划（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的处理办法，上述财政补贴从

２００９

年起

分两年计入公司损益，其中

２００９

年已计入公司营业外收入

４０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将分期计入公

司营业外收入

４０６４

万元。

此外，

２００９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收到和摊销其他类别政府补贴款

１６１

万元。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
：

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４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２２７７

万元———

１６３６９

万元

８１

，

８４５

，

０７６．２５

元

５０％－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

益

约

０．１５９

元———

０．２１２

元

０．１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份业绩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为：

１

、 本报告期公司收到参股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８９１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９８６

万元；

２

、本报告期公司参股公司阜阳华润电力有限公司业绩增长，公司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

约为

５１９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３２７

万元；

３

、本报告期公司处置

１２５ＭＷ

机组取得净收益

２５０９

万元；

４

、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子公司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收到淘汰落后产能政府补贴

７０６６

万

元，

２００９

年已摊销

３５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摊销

１７６６．５

万元， 故财政补贴收入摊销额较上

年同期增加

１７６６．５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子公司收到财政补贴款的公告》

２０１０－２３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４２

证券简称
：

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０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及股本状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１６０

号《关于核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４．５

亿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５

亿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公司部分发起人股东限售期届满，第一批限售股份

６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解除限售， 变更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关第一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请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宁波市财政局、

ＯＶＥＲＳ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加坡华侨

银行有限公司）、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分别承诺：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行股份，也

不由本行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已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６％

。

（三）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

实际可上市流通

股份数

１

宁波市财政局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加坡华

侨银行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４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５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６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７

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注：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规定，公司股东宁波市财政局和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分别被冻结

２４

，

８９３

，

４３５

股和

１６

，

５０３

，

４２５

股股份。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增加（股）

本次变动减少

（股）

本次变动后（股）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４４０

，

５３５

，

４７５．００ １

，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５３５

，

４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７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

、高管锁定股

２５

，

５３５

，

４７５．００ ２５

，

５３５

，

４７５．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５９

，

４６４

，

５２５．００ １

，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７４

，

４６４

，

５２５．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

也不存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１０

证券简称
：

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２９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约

３０

万元—

６０

万元

－３１３．４９

万元

增加：

１０９．５７％－

１１９．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１５２

—

０．００３０５

元

／

股

－０．０１５９３

元

／

股

增加：

１０９．５４％－

１１９．１５％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３１３．４９

万元。 由于本报告期公司新开发旅游项目及

改造项目相继投入运营达到了预期效果，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加之本报告期营

业外收支净额较上年同期也有较大增幅，据此预计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将增加

１０９．５７％－１１９．１４％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２０１０

年

半年度业绩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６３

证券简称
：

陕国投
Ａ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４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的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约

２

，

９００

万元

１

，

６４３．７１

万元

５０％－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８０９

元

０．０４５９

元

５０％－１０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信托业务收入增长、清理转让过程中的房地产销售增加，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５０％－１００％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半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９７

证券简称
：

博云新材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９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以通讯形式发出，公司应参会

董事

９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７

名。 董事杨晓明先生委托董事郭平先生、董事潘峰先生委托董事

谢科范先生代为参加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蒋辉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长沙鑫航轮

刹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对子公司长沙鑫航机轮刹车有限公司（以下称“长沙鑫航”）增资

１５００

万元，长沙鑫航其他股东放弃此次增资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沙鑫航注册资本将由

１７００

万

元增至

３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长沙鑫航

５１．２５％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长蒋辉

珍先生，董事熊翔先生、易茂中先生、谢暄先生和肖怀中先生作为此议案的关联董事在审议

本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在会议召开前对本次对子公司增资涉及的关联交易事宜予以认可，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长沙鑫

航机轮刹车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议案。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筹划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最迟于

７

月

１６

日披露相关信息并同时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９７

证券简称
：

博云新材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０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长沙鑫航

机轮刹车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加快公司从飞机刹车零部件供应商向飞机刹车系统供应商转变的进程， 湖南博云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长沙鑫航机轮刹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决定以现金方式

对子公司长沙鑫航机轮刹车有限公司（以下称“长沙鑫航”）增资

１５００

万元，长沙鑫航其他股

东放弃此次增资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沙鑫航注册资本将由

１７００

万元增至

３２００

万元人民

币，公司持有长沙鑫航

５１．２５％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和长沙鑫航属于同一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蒋辉珍先生、熊翔先生、易茂中先生是由公

司及长沙鑫航同一控股股东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称“粉末冶金研

究中心”）推荐的董事，谢暄先生、肖怀中先生是由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称“高创投“）推荐的董事。 高创投是粉末冶金研究中心的一致行动人。 因此，

蒋辉珍先生、熊翔先生、易茂中先生、谢暄先生和肖怀中先生作为此议案的关联董事在审议

本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 认为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投资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增资主体的背景及增资目的

长沙鑫航是从事航空机轮和电子防滑刹车系统研发、设计、生产的专业化公司，目前已

具备机轮刹车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的能力。 长沙鑫航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通过了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和

ＧＪＢ９００１Ａ－２００１

质量体系认证； 先后承担了多项飞机机

轮刹车系统（其中

６

个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研制开发任务；承担了国家“

８６３

”重点项目

“现代交通工具制动系统技术”、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中国商飞公司”）“大

客机轮刹车系统跑道辨识技术”、“飞机电子防滑刹车系统”以及空军的相关预研项目。 在高

承载机轮及自适应刹车控制技术方面形成了大量的技术储备，具备了国内领先的双余度、数

字化自动辨识技术。

现公司与长沙鑫航及霍尼韦尔国际公司联合取得了中国商飞公司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机轮

刹车系统独家供应商资格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８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机轮、轮胎和刹车系

统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公司未来将与长沙鑫航一起为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提供炭盘、机轮等部

件，由此会形成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关系。 因此在现阶段控股长沙鑫航从而实现产业链高效整

合有利于公司经营范围的延伸和拓展，培育出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长沙鑫航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其基本情况如下：

１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道

３４６

号博云创新工业园内；

２

、法定代表人：刘文胜；

３

、注册资本：

１７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 ：飞机机轮刹车系统及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

５

、长沙鑫航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其

８．２４％

的股权；

６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沙鑫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９６３．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５４．７５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６０

万、净利润为

１３．６６

万。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４４

号），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

准日， 长沙鑫航每股所有者权益 （净资产） 的评估值为

０．９９５

元

／

股。 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２４１１．７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２９．５２

万元，增值的原因系固定资产、开发支出评估增值；总负债评

估值为

７１９．５０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８０８．００

万元，减值的原因系非流动负债评估减值；所有者权

益（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６９２．２７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９３７．５２

万元。

四、增资方案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公司将以现金方式、以

１

元

／

股对长沙鑫航进行增资，现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

金。 增资前后长沙鑫航各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额

本资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

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万

８８．２３％ ０ １５００

万

４６．８７５％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４０

万

８．２４％ １５００

万

１６４０

万

５１．２５％

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万

３．５３％ ０ ６０

万

１．８７５％

合计

１７００

万

１００％ １５００

万

３２００

万

１００％

五、增资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完成，将提高长沙鑫航的资金实力，进一步促进该子公司快速发展。 公司成

为其控股股东，对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公司实现从飞机刹车零部件供应商向飞机刹车

系统供应商的重大转变，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有着积极的影响。

完成控股后，公司基于自身现有优势，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提升自身航空产品的配

套供应能力，并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航空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１

、本次交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交

易方案以及相关协议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在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２

、本次交易的评估和审计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均独立于关联方；定价原则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３９

股票简称
：

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２

债券代码
：

１１５００２

债券简称
：

国安债
１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约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５８

，

７９０

万元 下降

５０％－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１

元

０．３７６９

元 下降

５０％－１０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上年同期对江苏省网重组产生投资收益，本年同期无该

项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

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
：

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３

债券代码
：

１１５００２

债券简称
：

国安债
１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格尔木地区汛情对公司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自进入

７

月以来，格尔木地区持续出现较强降水过程，呈现时间早、来势猛、强度大等显

著特点，造成了较大的汛情。 受那林格勒河流域持续大范围集中降雨及气温升高导致昆仑山

冰雪融化影响，格尔木市那棱格勒河下游水位短时间大幅度上升。

公司所属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国安”）厂区和矿区目前整体

汛情情况较为严峻，青海国安正在投入人员和物资组织抗汛，积极采取加固堤坝等一系列措

施，以防范重大汛情发生。截至目前，青海国安原料矿和盐田未受到损失，尚未发生重大险情。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汛情形势的发展，采取最大努力将汛情可能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程度。有关本次汛情对公司影响的最新情况，公司将持续跟进核实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所有公司信息均

以公司在上述指定报刊上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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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年
7

月
1 5

日星期四

股票代码
：

002103

证券简称
：

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4

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和预计业绩

（

1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2010

年

4

月

27

日公告的《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

（

2

）预计业绩为：公司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小于

15%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减少幅度在

30%

以下。

4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

2009

年

1－6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30,367,172.10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4

元

(

公司总股本：

21843.1

万股

)

。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原材料纸张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上半年处于上升阶段；同时公司对员工的

福利薪资进行了上调，因此成本费用有较大幅度上升，导致报告期内净利润低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董事会对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2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0851

证券简称
：

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16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7

日发出会议

通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以通信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将不超过

4,6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即

2010

年

7

月

14

日起不超过

2011

年

1

月

14

日）。

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保荐意见，均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

具体情况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000851

证券简称
：

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17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7

月

7

日发出会议通

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以通信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现就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公司

2009

年

11

月

30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共计

7,300

万股，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2009]

第

249

号《验资报告》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89,

1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63,498,000.00

元。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如下：

IT

连锁门店拓展和基于

3G

的移动电子商务系统计划投资

31,350

万元；

3G

移动互联

网增值业务及互联网增值业务计划投资

15,000

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均按计划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第六届第八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

6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全部归还。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实际进展情况， 公司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项

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将不超过

4,6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4.86%

计算，预计本次以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节省财务费用

111.78

万元。

公司承诺，上述资金使用期限届满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当募集资金项目需

要时，公司将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 通过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可以减少银行借款，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未超过公司

募集资金总额的

10%

。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银行信贷信誉高，公司完全有能力根据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进度，

随时利用自有流动资金及银行贷款资金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经核查，西南

证券及保荐代表人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

第六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 西南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对高

鸿股份拟进行的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公司本次拟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及建设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我们

同意公司董事会本次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方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14

日


